
台中市立石岡國中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 

台中市立石岡國民中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，在您提

供個人資料予本校前，依法告知下列事項： 

    本校為保護您的個人資料，爰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第

8條之規定，以表格的方式，告知本校為執行法定/非法定職務而蒐集、處理、

利用、傳輸  您所提供之個人資料之法律要求應告知之事項如下。本告知同

意書之簽訂必要性，完全是依據個資法之要求，並非本校特別要求，所以請

您放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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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關依第 15 條規定，

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料

時，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列

事項： 

 

一、公務機關名稱 臺中市立石岡國民中學 

二、蒐集之目的 法定職務之個資蒐集目的： 

本校為了□          業務    □         業務 

        □          教育訓練□          

三、個人資料之類別 □姓名□出生年月日□身分證字號□電話□地址□

電子郵箱□性別□職業□教育□銀行帳號… 

四、個人資料利用之期間、

地區、對象及方式 

上述資料本校將在符合法令之期間於中華民國境內

（必要時包括境外）以電話、簡訊、電子郵件、紙

本或其他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 

五、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

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

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台端得向本校行使之權利及方

式為：請求查詢、閱覽、複製、補充、更正、刪除

或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台端之個人資料。申請方

式悉依本校規定之受理程序辦理。 

六、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

個人資料時，不提供將對其

權益之影響 

台端有權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料，但本局蒐集台端

個人資料，主要用在行使法定職務，台端若拒絕提

供，即有可能影響您所申請之事件是否能依法續辦

之可能性。 

 除第二款蒐集目的外，本資

料亦將運用於右列事務 

（請機關自行填寫） 

 本文件確經本人閱畢並在

此行使同意權並簽名於右。 

當事人簽名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 日 

附註：機關所執行的職務全屬法定之職務時，本表免填。 


